
证券代码：002442� � �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15-028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证券代码：002442）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3）， 公司股票将延期至不超过 2015 年 2 月 17 日复牌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2015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1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承诺最迟不晚

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复牌并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 日、3 月 9 日、3 月 16 日、3 月 23 日、3 月 30 日、4 月 7 日、4 月

14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2015-012、

2015-014、2015-022、2015-023、2015-025、2015-027），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抓紧对重组事项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重组工作在进一步推进中，公司将督促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

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公司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尽快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

股票复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将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

告，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公告。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2015年 4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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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201 5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www .

cn in fo .com .cn

）、

中证网

（

www .cs.com .cn

）、

中国证券网

（

www .

cn sto ck .com

）、

证券时报网

（

www .se cu tim e s.com

）、

中国资本证券

网

（

www .ccsto ck .cn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广生堂

（

二

）

股票代码

：

300436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7 ,000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 1 , 7 50

万股

, �

其中

，

新股

1 ,400

万

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

老股东公开发售的

350

万股股票自

公司上市之日起锁定

1 2

个月后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

三

、

联系方式

1

、

发行人

：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柘荣县东源乡富源工业区

联 系 人

：

陈迎

电 话

：

0591 -28378999

传 真

：

0591 -28378833

2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5

号

7

号楼

401

保荐代表人

：

李建

、

张丽丽

电 话

：

01 0-88091 780

传 真

：

01 0-88091 790

发行人：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1日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

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 5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www .cn in fo .com .cn )

、

中证网

(www .cs.com .

cn )

、

中国证券网

(www .cn sto ck .com )

、

证券时报网

(www .

se cu tim e s.com )

；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 .ccsto ck .cn )

，

供投

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美康生物

（

二

）

股票代码

：

300439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1 1 ,334.00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2,834.00

万股

，

本

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

，

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

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

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

：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周英章

联系地址

：

宁波市鄞州区启明南路

299�

号

电 话

：

0574-28882206

传 真

：

0574-28882205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潘剑云

、

于荟楠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 508�

号

联系电话

：

021 -221 67 1 36

传 真

：

021 -221 67 1 24

发行人

：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1

日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 5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

潮资讯网

（

www .cn in fo .com .cn

）、

中证网

（

www .cs.com .cn

）、

中国证券网

（

www .cn sto ck .com

）、

证券时报网

（

www .se cu tim e 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www .ccsto ck .cn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金雷风电

（

二

）

股票代码

：

300443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5,626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1 ,407

万股

，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 ,

1 26

万股

，

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281

万

股

，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

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

：

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王家庚

联系地址

：

莱芜市钢城区里辛镇张家岭村

邮政编码

：

27 1 1 05

电 话

：

0634-6494368

传 真

：

0634-6494367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曾丽萍

、

程建新

联系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证券大厦

25

层

邮政编码

：

250001

电 话

：

0531 -68889202

传 真

：

0531 -68889222

发行人：山东莱芜金雷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 5

年

4

月

20

日

（

T +2

日

）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 0

栋

2

楼主持了广州鹏辉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425 675 925 175

末

“

4

”

位数

1167 3167 5167 7167 9167

末

“

5

”

位数

24638 49638 74638 99638

末

“

6

”

位数

394019

末

“

7

”

位数

3814806 806192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37 ,80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广州

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2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 5

年

4

月

2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 0

栋

2

楼主

持了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

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308�808�557

末

“

4

”

位数

21 1 9 �7 1 1 9 �5759

末

“

5

”

位数

35632�481 32�60632�731 32�85632�981 32�1 0632�231 32

末

“

6

”

位数

7731 27 �9731 27 �1 731 27 �3731 27 �5731 27 �559893

末

“

7

”

位数

7930451 � 8493065� 6366945� 2965866� 47751 56� 0657999�

1 1 981 84�5483930 �9 1 9 1 89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31 ,608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

：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1

日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 1 5

年

4

月

20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

上步工业区

1 0

栋

2

楼主持了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91 9 �� 1 69 ��4 1 9 ��669

末

“

4

”

位数

0720 ��5720 ��0378

末

“

5

”

位数

97524��1 7524��37524��57524��77524

末

“

6

”

位数

677475�� 802475�� 927475�� 052475�� 1 7 7475�� 302475��

427475��552475

末

“

7

”

位数

3956891 � � 2239020 �� 6 1 1 0900 �� 1 733659�� 5055823��

476795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30 , 600

个

，

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

：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1

日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楼主持了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369 869 114

末“

6

”位数

390229 640229 890229 140229

末“

7

”位数

0156573 2438994 3799728 687105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006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 股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21日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5� 年4月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www.

hangxin.com，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航新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42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3,30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327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

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卜范胜

住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光宝路1号

电话：020-66350978

传真：020-66354166

联系人：李凤瑞、陈茜茜

2、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楼

联 系 电 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保荐代表人：江荣华、张晴

项目协办人：蒋伟森

项目经办人:�许德学、申孝亮、康自强、汪媛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600107� � �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2015006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3 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尔雅集团 "）的函件通知，因美尔雅集团

正在研究重大事项， 可能涉及到我公司。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已自

2015 年 4 月 7 日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4 月 4 日、2014 年 4 月 14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的 2015004 号、2015005 号公告）

日前，公司接美尔雅集团函告，美尔雅集团公司实际产权所有者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银股份 "）拟将其持有的美尔雅集团公司的 79.94%股权，

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出让，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公司待上述事项取得进一步进展后，将视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目前，上述

事项尚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没有改变主营业务的计划。

如上述事项能顺利实施，将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鉴于该事项的

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15 年 4 月 21 日（周二）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

（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对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 日


